学前教育学科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指南

(征求意见稿)

本指南依据国家关于“人工智能+”行动部署、《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等文件精神，结合3-6岁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与学前教育普适规律编制而成。旨在为一线幼儿园教育工作者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在学前教育领域应用的规范性指引，明确“何以可为”与“何以不可为”的边界，助力构建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儿童为本+智慧赋能”的学前教育新生态。

一、基本原则

学前期是儿童成长的启蒙阶段，与中小学生不同，学前儿童主要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在生活、游戏以及各类活动中获得有益经验。人工智能在幼儿园的应用，必须坚守“儿童发展本位”的核心立场，遵循3-6岁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观照其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一）发展适宜原则

应用符合幼儿认知水平的直观化、游戏化、多模态交互工具，支持幼儿通过动手操作、感官探索进行学习，技术界面应简单直观，减少文字依赖，以图像、语音、动作为主。

避免使用以效率为导向、强调知识灌输的“刷题类”或学科化APP；避免复杂文字、抽象逻辑、要求幼儿长时间注视屏幕进行单向信息接收的工具软件，确保数字化资源与幼儿接受能力、学习兴趣相匹配；避免采用成人化思维设计的、过度强调量化指标的评估工具。

园所应严格筛选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剔除暴力、低俗、过度商业化、价值观偏差的内容，所有资源应符合国家学前教育政策要求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要求。

（二）关系优先原则

将AI定位为引发师幼互动、同伴合作的“第三教师”或“辅助玩伴”；借助AI生成的报告促进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深度沟通；设计需要幼儿合作完成的AI辅助任务。

避免用AI设备替代教师与幼儿的一对一情感交流；不让幼儿与机器长时间独处、进行单向人机对话；因使用技术而减少幼儿与同伴、教师之间的面对面互动

（三）游戏为本原则

数字化应用应自然融入幼儿一日活动中，支持幼儿在AI辅助下开展更具想象力的角色扮演、建构游戏等，提升幼儿的参与感与获得感，让数字化技术成为幼儿体验学习的辅助工具。

避免以数字化教学替代幼儿自主游戏和生活体验；避免用结构化、目标导向的AI活动取代幼儿自发的自由游戏；避免将AI工具设计为“程序化指令—机械执行”的模式；避免过度强调“在游戏中学会什么”，忽视游戏本身的内在价值。 

（四）健康安全原则

严格遵循幼儿科学用眼的健康要求，合理控制数字化教学的单次时长与每日频次。单次数字化教学活动时长不超过15分钟，每日累计使用数字化设备时间不超过30分钟，避免幼儿长时间接触电子屏幕。规范数字化设备使用环境，学习场所保持光线充足，避免强光直射屏幕；调整电子设备屏幕亮度、对比度至适宜状态，保持幼儿与屏幕距离不少于30厘米，坐姿端正不弯腰、不躺卧使用设备，减少电子屏幕对幼儿视力的损伤。

做好数字化设备安全检查，确保设备无尖锐边角、无漏电风险，软件无广告弹窗、无恶意链接，避免幼儿在操作过程中受到身体伤害与不良信息干扰。

严格保护幼儿个人信息，在数字化教学平台注册、使用过程中，严禁收集、泄露幼儿姓名、家庭住址、家长联系方式等隐私信息。使用经教育行政部门备案、通过信息安全审查的、符合儿童数据保护标准的数字化产品。在开展数据采集时 明确告知家长数据采集范围、用途及存储方式，获得知情同意，定期清理幼儿个人信息，坚持“最小必要”采集原则。

避免使用未经审查的第三方AI工具采集幼儿人脸、声音等生物识别信息；避免将幼儿发展数据用于商业营销或未经授权的第三方研究；避免在无教师监管场景下开启摄像头、麦克风等采集设备。

（五）技术向善原则

将AI作为教师的“专业助手”，承担信息收集、资源匹配、数据分析等事务性工作；教师根据AI提供的参考数据，结合本班幼儿实际情况作出专业判断；支持教师在AI辅助下开展更精准的个性化指导。

坚守学术诚信，遵守科技伦理，提升甄别、批判和创造性使用的能力，避免直接套用AI生成的教案而不作适应性调整；避免过度依赖AI评估结果而忽视教师对幼儿的日常观察与直觉判断。

适用场景与应用建议

   （一）助力健康保育与安全管理

教师可应用智能感知与分析手段，通过对幼儿健康数据、行为习惯的精准捕捉与动态分析，实现对幼儿身心健康的科学守护与个性化照料。同时，借助数据赋能与智慧环境创设，将生活环节转化为隐性的教育契机，帮助幼儿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习得自理能力、卫生习惯与安全意识，推动“保”与“教”的深度融合。

场景示例1：传染病风险智能筛查。应用AI晨检机器人或智能手环，无感化完成幼儿体温、手部卫生、口腔疱疹等项目的晨检，自动筛查异常体征，对传染病风险进行早期预警。系统将数据实时同步至班级教师与保健医终端，并生成幼儿健康日报、周报，为园所传染病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家长提供幼儿每日健康状态反馈。

场景示例2：幼儿状态实时监测。借助智能手环、睡眠监测垫等可穿戴设备，自动采集并分析幼儿在园期间的运动量、心率、睡眠时长与质量等关键指标。当系统检测到幼儿运动量不足、心率异常或未曾入睡、踢被、趴睡等情况时，将及时通过手机端向老师发送预警信息，辅助教师进行精准的个别化照料，提升在园看护的安全性。

场景示例3：营养食谱与过敏原智能管控。利用智能系统科学制定营养带量食谱，自动核算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达标情况，根据分析结果优化调整膳食结构。家长可在家长端输入幼儿过敏原信息，系统自动与每日食谱进行比对，当食谱中出现含有过敏原的食物时，将向教师、保健医及家长端推送提示信息，确保过敏原精准规避。同时将营养摄入数据同步给教师和家长，生成个性化营养建议，家园协同纠正不良饮食习惯，培养健康的饮食行为。

场景示例4：生活环节自主管理。借助语音交互设备（如智能音箱、AI对话机器人），创设AI“生活小助手”情境，如在饮水区设置智能互动装置，通过趣味语音提醒幼儿按需饮水；利用AI互动游戏引导幼儿掌握七步洗手法、整理衣物等生活技能。午睡环节自动播放适合入睡和起床的音乐，辅助幼儿建立规律的作息习惯，提升生活自主管理能力。

场景示例5：环境与行为智能预警。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教室、活动区、走廊等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分析，自动监测室内温湿度、空气质量、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指标，联动新风系统、空调等设备进行自动调节，为幼儿营造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与活动环境，辅助教师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助力多元互动与游戏体验

教师可筛选适宜的AI工具、软件、设备，将数智技术作为隐性探究支架、无感记录载体、互动赋能工具，以无干扰、低操作的方式创设开放、互动、可探究的游戏环境，激发幼儿内在探究动机，支持幼儿在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中实现经验的主动建构与思维深化。

场景示例1：互动探究。利用增强现实（AR）、智能交互教具，如AI显微镜、智能魔镜、互动触控桌等设备，为幼儿创设可感知、可操作、可参与的沉浸式探究情境。技术以隐性互动伙伴、现象放大器的角色，将抽象的知识、微观现象具象化，让枯燥的内容变得直观可感。幼儿可以在AR桌面上与鲜活的绘本角色互动，借助智能显微镜观察动植物细微结构，在沉浸式、强互动的游戏中满足好奇心，完整经历观察、提问、猜想、验证的探究过程，夯实科学探究能力。

场景示例2：创意表达。依托幼儿友好型极简数字工具，借助语音录入、简易图文拼接等低门槛功能，支持幼儿将自己的游戏经历、探究发现与奇思妙想，整理成个性化的数字游戏日记、电子成长档案。AI作为隐性辅助支架，融入幼儿的创意表达环节，幼儿无需刻意学习复杂技术，只需通过语音口述即可生成游戏记录，依托简易工具完成创意呈现，在自然表达中梳理游戏经验、提升反思能力与元认知。教师也可借助AI工具，快速整合幼儿的游戏素材、记录片段，形成完整的数字学习故事，让幼儿的学习过程与成果可见、可分享，搭建家园共育的直观桥梁。

场景示例3：智能运动。依托智能体感设备、运动手环、趣味交互运动终端，将传统户外体育游戏、室内体能游戏升级为智慧运动场景，摒弃枯燥的机械运动，让体育游戏更具趣味性和互动性。幼儿通过肢体动作、身体律动即可完成游戏互动，比如体感障碍跑、智能跳绳、趣味体能闯关等，技术无感记录幼儿的运动时长、活动量、肢体协调性等数据，既能激发幼儿参与运动的积极性，锻炼肢体力量与平衡能力，也能帮助教师把控幼儿运动强度，及时调整活动难度，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发展适宜性，助力幼儿在快乐运动中提升身体素质。

场景示例4：数智建构。结合智能积木、搭建感应板、AR建构辅助工具，打造沉浸式建构游戏场景，兼顾传统积木搭建的动手乐趣与智慧技术的赋能作用。幼儿在自主搭建积木、设计造型的过程中，智能设备实时感应搭建结构，通过光影提示、语音鼓励的方式，隐性引导幼儿优化搭建思路，激发空间想象与逻辑思维；针对搭建难点，技术可直观展示简易搭建思路，而非直接替代幼儿操作。同时，系统自动记录幼儿的搭建步骤、创意构思、协作配合过程，帮助教师观察幼儿的空间感知、问题解决、分工协作能力，助力幼儿在建构游戏中深化思维、提升创造力。

（三）助力活动开发与组织实施

教师可应用人工智能优化课程开发、教学设计、实施与反馈环节，提升活动的精准性、趣味性与有效性，推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教育理念落地。

场景示例1：主题课程资源生成。根据阶段性主题，应用人工智能自动推送适配的绘本动画、手工教案、感官游戏方案，生成符合幼儿认知水平的互动课件。例如用3D动画演示种子发芽过程，让抽象的“生长”概念变得可感可知；通过AI互动系统让经典童谣《外婆桥》实现“视听联动”，幼儿通过触摸屏幕触发角色对话，在游戏化互动中理解民俗与文化。

场景示例2：游戏化情境创设。应用人工智能设计教育游戏情境、挑战任务与激励机制，创设沉浸式学习情境。例如，通过AI机器人开展“你问我答”活动，引导幼儿学说短句；在科学小实验中，AI白板能实时反馈幼儿的操作结果（如“你给小花浇太多水啦，它会喝撑哦”），用趣味互动延长幼儿专注时间。还可借助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为幼儿创设生动、沉浸式的教学活动场景，让幼儿在“沉浸式春雷唤醒舱”里开启虫虫互动奇旅。

场景示例3：个性化学习支持。应用人工智能规划适配幼儿个体需求的游戏化学习路径，提供差异化材料投放建议。传统班级教学中，教师很难同时兼顾20余名幼儿的差异需求，而AI通过精准的行为数据分析，能让教师清晰地看到每个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例如发现大班幼儿“逻辑思维突出但语言表达较弱”，便在数学活动中加入“说清解题思路”的要求，在语言活动中给予更多表达机会，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场景示例4：区域活动动态优化。应用人工智能分析区域活动中的幼儿参与情况，帮助教师优化材料投放与环境创设。例如，AI系统可分析建构区中不同幼儿的搭建偏好与合作模式，为教师提供差异化材料投放建议；分析角色区中的互动情节，捕捉幼儿感兴趣的生成性问题，帮助教师确定新的活动主题。
（四）助力儿童观察与成长评估

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为主要依据，立足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以过程性评价为主要方式的专业特质，坚持儿童为本、教师主导、人机协同、安全合规、减负增效，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聚焦评价流程优化，促进保教质量提升。

场景示例1：多模态无感数据采集。在幼儿生活活动、户外游戏、区域探究、集体活动、艺术创作等自然场景中，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轻量化智能工具，通过语音实时转写、图片（短视频）抓拍、智能手环等无感设备感知等方式，自动记录幼儿行为表现、语言表达、同伴互动、作品成果等关键信息。AI对采集数据进行脱敏处理、自动分类、领域标注、去重整合，形成结构化、可追溯的评价证据链，为发展评估与成长档案提供客观素材，减轻教师手工记录负担。

场景示例2：领域发展智能评估。依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将采集的幼儿行为、作品、互动等脱敏数据输入系统，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照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发展指标，自动分析幼儿个体发展水平、班级共性发展特点与个体差异，完成发展研判与支持需求诊断。教师在AI初步评估基础上进行复核修正、补充日常观察，形成人机协同的专业评价结果，输出幼儿发展评价、优势亮点与个性化保教建议，为精准施教提供依据。

场景示例3：成长档案智能化生成。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归集整合幼儿多模态采集数据、五大领域评估结果、作品证据、典型行为、阶段表现等素材，按照园所统一模板一键自动排版，生成个性化电子成长档案。档案包含成长瞬间记录、作品集锦、领域发展报告、阶段性成长小结等内容，支持动态更新、可视化呈现与家园端共享。教师负责内容终审与人文点评，确保档案真实、完整、有温度，全程留存幼儿成长轨迹。

助力家园社协同与智慧共育

以《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中关于“家园共育”的要求为指导，基于数字化平台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生态。坚持儿童为本、多元主体参与、数据驱动、资源共享、协同育人，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聚焦共育流程优化，促进家园社形成教育合力，提升协同育人实效。

场景示例1：家园动态智能互联与深度互动。借助专业力量搭建家园共育智慧平台，教师可通过平台一键发送幼儿在园信息以及发展现状，阶段性发起“话题讨论”。家长可通过平台上传幼儿在家的生活点滴、趣味发现、亲子阅读、劳动瞬间等动态（如图片、短视频、语音），AI辅助对内容进行自动分类（如生活自理、语言表达、社会交往）与关键词标签化，教师端同步接收并整合这些信息，与园内采集的幼儿行为数据形成互补。同时，家长可便捷参与互动，形成双向、即时、有温度的家园沟通闭环。AI辅助对互动数据进行分析，提炼家园共育的热点与难点，为园所调整共育策略提供依据。

场景示例2：主题活动家园社协同共创与延伸。结合幼儿园主题活动（如“探秘春天”“我们的城市”），系统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教师智能生成活动方案，其中包含家园社协同的环节建议（如“周末亲子寻春任务”“社区资源体验卡”）。通过平台向家长推送活动预告、所需准备。家长与幼儿共同参与后，可上传活动过程与成果，AI自动将这些素材归集至主题活动档案，并辅助教师生成活动总结与幼儿参与度分析报告。对于需要社区资源支持的活动，园所可借助平台发布招募与协调信息，实现社区资源的数字化管理与高效利用。AI可协助生成社区资源使用报告，评估资源利用效能。

场景示例3：共育资源智能推送与个性化指导。基于幼儿发展评估数据及家园互动记录，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分析每个家庭的教育关注点与幼儿的个性化发展需求。系统通过平台为家长智能推送针对性的育儿文章、专家讲座、亲子游戏方案等共育资源。例如，针对语言发展稍缓的幼儿，系统可推送“家庭语言互动小妙招”系列图文或视频。  

三、制度保障

（一）健全组织领导体系

各园应加强统筹指导，系统推进幼儿园教师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制定并完善本地幼儿园应用人工智能的实施细则与操作指南。应成立人工智能应用领导小组，由园长任组长，明确工作职责，制定校本实施方案，将指引要求融入管理规定与操作流程。建立健全面向学前教育场景的人工智能工具评估与准入机制，引导和鼓励研发、引入适配保教工作的技术平台与优质资源。

（二）完善培训支持机制

将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纳入培训体系，充分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等渠道的优质课程与案例资源开展适宜性培训，鼓励教师学以致用，不断提升数字素养。

（三）建立监测评估反馈机制

探索建立人工智能常态化应用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开展应用效果评估，重点关注技术应用对幼儿发展、教师工作负担、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建立由“教师代表、家长代表、教育专家”构成的伦理审查小组，定期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审查：一是“公平性审查”（如检查课程推荐是否存在性别偏见）；二是“透明性审查”（要求供应商解释算法逻辑）；三是“纠错机制”（允许人工修正算法结果）。及时总结推广优秀经验与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式。

（四）营造积极应用氛围

鼓励教师在遵守伦理规范和数据安全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应用。通过教研活动、教学观摩、案例评比等形式，搭建交流分享平台，激发教师应用人工智能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密切关注技术应用对幼儿全面发展的影响，确保应用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师—生—机”协同的智慧教育新生态。

附录：幼儿园人工智能运用负面清单

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应用指南负面清单
	序号
	负面清单条款
	政策依据

	1
	幼儿不得独立使用AI工具：3—6岁幼儿在园期间，不得以任何形式独自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全程须在教师直接指导和监管下进行。
	依据《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明确“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

	2
	AI不得替代教师育人职责：在幼儿情绪疏导、品德教育、个性化成长指导等育人环节，教师须亲自主导，不得将AI生成内容直接作为解决方案使用。
	依据《教师应用指引》明确“教师在育人环节需亲自主导，不得直接使用AI生成内容作为解决方案”

	3
	不得将AI评价作为最终结果：AI对幼儿作品、绘画、手工等的自动批改或分析结果，不得作为幼儿发展的最终评价依据，须经教师人工审核与深度点评。
	依据《教师应用指引》明确“严禁将AI自动批改幼儿作品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价”；《中小学生指南》强调“避免直接使用AI生成内容评价学生”。

	4
	AI生成内容须经双重审核：使用AI生成的教案、课件、活动方案等，教师须进行事实准确性与价值导向双重审核，不得直接套用或照本宣科。
	依据《教师应用指引》明确“教师须对AI生成内容进行事实、价值双审核”

	5
	AI评价结果不得作为唯一依据：AI生成的学生发展评估报告、学情分析等，不得作为评价幼儿、分班、奖惩的唯一依据，须结合教师观察与专业判断。
	依据《教师应用指引》明确“AI评价结果不得作为最终评价的唯一依据”；《中小学生指南》强调“不得将AI发展评估作为分班或奖惩唯一依据”。

	6
	严禁采集幼儿生物识别信息：未经监护人单独授权，不得采集幼儿人脸、指纹、声纹、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用于AI分析或身份认证。
	依据《教师应用指引》强调“恪守伦理规范，重视数据安全”

	7
	严禁幼儿数据商业化：不得将幼儿在园产生的行为数据、音视频资料、作品信息等出售、共享给第三方商业机构用于营销或算法训练。
	依据《中小学生指南》“严禁将个人信息、考试试题等敏感数据输入AI工具”

	8
	AI生成内容须规范标注：使用AI生成的教学资源、活动素材等，须按规定进行标注，审慎用于展示、评比等场景，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依据《虹口区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审慎用于出版、发表、竞赛等场景，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做好标注”。

	9
	不得弱化教师主导地位：任何AI技术的应用，不得替代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和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避免技术依赖导致的过度简化。
	依据《教师应用指引》强调“坚持育人为本、技术为用”。

	10
	不得以AI名义开展超前教育：不得以“AI编程”“AI思维”等名义开设超出幼儿认知发展水平的小学化课程，或以考级、竞赛为导向开展功利性教学。
	依据《中小学生指南》明确“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教师应用指引》强调“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发展”。


